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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上午以现场结合方式在公司

２

号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江山先生召集，应出席的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开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

的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龙星化工 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７

〕

２８

号文《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精神，在河北监管

局的统一部署下，公司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规章制度，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了认真

自查，针对自查出的问题，提出了整改计划。 具体自查情况如下：

一、特别提示：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有待改进的问题

（一）公司内部控制制度需要不断完善；

（二）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尚需建立完善；

（四）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法律、法规、政策学习有待进一步加

强。

二、公司治理概况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７３１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市。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股。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作，加强信息披露，积极开展投

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在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都基本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公司股

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运作规范，召集、召开会议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会议记录完整、保存

安全，信息披露及时充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正常履行相关职责和义务，独立董

事在公司决策方面能够发挥独立作用。公司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已经开始

发挥作用。公司已建立起了一套符合现代企业要求的经营管理模式和流程，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内部控制体系。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受到证券监督管

理部门处罚的情形。 根据此次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全面自我检查，情况如

下：

（一）关于股东和股东大会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和要

求，规范地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并尽可能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

利，使其充分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股东大会提案审议符合程序，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所列明

的议案依次进行审议。 股东大会设有股东发言环节，股东可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公司管理

层也针对股东的提问均予以解答，以确保中小股东的话语权。

公司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对股东大会的召集、提案与通知、召开、决议和表决、

决议的执行等进行了规定。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未发生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１０％

以上的股东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情形， 也无应监事会提议召开的股东大

会的情形。 公司股东大会记录完整，内容包括：大会时间、地点、出席及列席人员、大会主持

人、记录人，各提案主要内容及审议发言要点，大会表决及决议情况等，并由参会董事签名。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专人负责保管，会议决议均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充分、及时披露。 公司各重大事项均按法定程序先由董事会通过后，再提交股东大会

进行审议，无绕过股东大会先实施后审议的情况发生。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均严格

按照相关法规和规章进行，无违反《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情形。

（二）关于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自然人刘江山直接持有公司

５０．３４％

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刘江山先生的胞弟刘河山、刘红山分别持有公司

１．８７％

、

３．２４％

的股份，刘江山先生的外甥魏

亮持有公司

０．１０％

的股份，刘氏家族合计持股比例为

５５．５５％

，处于绝对控股地位。

公司在人员、机构、资产、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完全独立，不存在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

金，以及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经营机构能够独立运

作。

（三）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设

９

名董事，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董

事会的人数及构成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董事会人员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各董

事任免按《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成

员包含业内专家和其它专业人士，具有履行职务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素质。 董事会下设有

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二个专门委员会。

董事会各成员能够依据《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制度的要求开展工

作，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和义务，同时积极参加相关培训，熟悉相关

法律法规。 董事会会议记录内容包括：会议届次和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会议通知的发出

情况；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董事亲自出席和受托出席的情况；会议审议的提案、每位董事对

有关事项的发言要点和主要意见、对提案的表决意向；每项提案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与

会董事认为应当记载的其他事项。 会议记录由董事会秘书处负责保管。

（四）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

３

名，产生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任职资格符合

相关要求。 公司监事会制定了《监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召集、召开程序严格按照《公司章

程》、《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公司监事会自公司成立以来无否决董事会决议的情况，未发现

公司财务报告有不实之处，未发现董事、总经理履行职务时有违法违规行为；公司监事会会

议记录完整，内容包括会议时间、地点、出席人员、会议主持、记录人员，审议的议题及发言要

点等要素，具备明确表决结果，会议决议由参会监事签名。会议决议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充分、及时披露。 公司全体监事在日常监督及管理过程中严格按规

则办事，各位监事能够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公司重大事

项、财务状况以及董事、高管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

（五）关于经理层

公司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由总经理提名，报董事

会审议聘任。 公司制定了《总经理工作细则》，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审批权限履行职责。

公司经理层在任期内能够保持稳定，未发生任期内高级管理人员因故离职的情况。公司经理

层能够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在重大事项上严格履行相关审批程序，能够

自觉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 关于公司内部控制

公司为规范经营管理，控制风险，保证经营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三会议事规则、募集资金管理、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内部审计等各方面，同时进一步梳理了公司内部流程，使之

得到有效执行，保证公司经营管理的有效运行。

（七） 关于绩效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

公司正在逐步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优化薪酬分配制度和绩效考核方法。工资方案

的制定、奖金和经济责任制考核等均与绩效相挂钩。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优化绩效评价体系，

完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办法，制定奖惩措施，以进一步提高管理人员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

（八）关于利益相关者

公司能够充分尊重和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坚持与利益相关者互利共赢的原则，

与利益相关者积极合作，加强与利益各方的沟通和交流。公司的经济效益、股东利益、员工收

入和社会效益密不可分，公司在创造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努力实现股东、员工、社会等各

方利益的均衡，共同推动公司发展。

（九） 信息披露管理及透明度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的要

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有关信息；并指定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工

作，协调公司与投资者的关系，接待股东来访，回答投资者咨询，确保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公平地进行信息披露，增加公司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并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的机会获得

信息。

三、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公司上市后已按《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建立、健全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内控制度，但是随着公司上市，进入资本市

场，在新的政策环境要求下，公司的内控体系还需进一步补充、修订和完善。公司经过审慎核

查，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还需要加强和改善：

（一）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尚需要不断完善。

公司虽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但随着国内证券市场以及公司自身业

务的不断发展，在新的政策和外部环境下，公司的内控体系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需要制定

一些新的制度以此相配套。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规、规章，公司还需要对

一些原有的制度进行相应的修订，有利于公司适应新的政策环境的需要。 员工的风险意识、

内控意识、规范操作意识及执行力还需要提高，以增强公司防范风险的能力，为公司健康、快

速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和管理基础。

（二）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由于公司上市时间不长，目前，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形式较单一，仅限于通过电话、邮

件、投资者互动平台及接待机构投资者和流通股东的来访。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不仅是公司

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一项长期战略性任务， 公司需要不断探索全流通时代背景下的投资者

关系管理，不断探索投资者关系管理，加强专业学习，创新管理思路和方式，以适应新形势发

展对该项工作的要求。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置需要完善、作用和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

公司依据相关规定设立了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审计二个专门委员会，并制定了两个

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但其实际运作与公司董事会日常工作及决策过程如何有机结合，使其

工作常态化、规范化，还在积极探索之中。另外公司尚未设立提名、薪酬与考核两个专门委员

会，公司需要在储备了相应的人力资源后成立该两个专门委员会，使其发挥在公司规范治理

方面的重要作用。

经过多次沟通，公司认识到独立董事在公司决策方面发挥其专业作用的重要性。在以后

的工作中，公司将为其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使其进一步熟悉公司的日常运作，更好的发挥

其专业作用，为公司的发展规划、经营管理、风险控制、高管及后备人才选聘、高管绩效考核、

内控及内部审计等方面献计献策，进一步提高公司科学决策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四）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公司将加大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力度，及时披露公司在核心竞争力、风险因素、战略规划

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以便投资者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公司的状况。公司将注重对信息披露人

员的专业培训，加强其规范意识和职业素养，通过建设程序化的信息披露流程，对拟披露内

容进行复核、审批，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水平。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法律、法规、政策学习有待进一步加

强。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广东证

监局安排的相关培训，但由于培训辅导时间有限，学习内容未完全深入到日常工作中，主要

体现在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接受培训后对于培训内容的领会和把握还不够系

统、全面。

四、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及责任人

为了做好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和整改工作， 公司成立了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和整

改工作领导小组，由董事长任组长，董事会秘书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统一指挥，公司多次召开

自查工作会议，以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做好自查和整改工作。

（一）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和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序号 姓名 领导小组职务 公司职务

１

刘江山 组长 董事长

２

俞菊美 副组长 总经理

３

江浩 组员 董事会秘书

４

李英 组员 财务总监

（二）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及整改责任人

序号 整改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时间 责任人

１

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尚需要不

断完善

。

按照最新法律法规

，

结合监管部门的要求及公司的

自查情况

，

对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修订

、

补

充和完善

。

日常工作中

逐步完善

。

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

书

２

公司投资者关

系管理工作需

要进一步加

强

。

在总结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公司

实际

，

建立多层次

、

多渠道的投资者沟通机制

。

对公

司网站重新规划设计

，

开辟证券投资公告专栏

，

公司

相关信息在提交法定披露媒体公告后

，

及时在公司

网站发布

，

以进一步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

，

持续

规范和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

。

日常工作中

逐步完善

。

总经理

董事会秘

书

３

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的设置需

要完善

、

作用

和职能有待进

一步发挥

。

着手解决提名委员会和薪酬考核委员会的人力

资源

，

择机成立这两个专门委员会

；

在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中

，

对需要提交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事项

，

要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按

规定向专门委员会报告

。

在公司重大决策过程中

，

要

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的职能

，

为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提供更大的便利

，

征询

、

听取专门委员会的意见和建

议

，

积极探索专门委员会在公司发展战略

、

高管及后

备人才选聘

、

绩效考核

、

加强内部审计等方面发挥作

用的有效机制

。

提名委员会

的成立日期

在今年内完

成

。

董事长

总经理

４

公司信息披露

工作水平有待

于进一步提

高

。

公司将组织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学习

，

加大自愿性

信息披露的力度

，

及时披露公司在核心竞争力

、

风险

因素

、

战略规划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

以便投资者能够

更加准确地把握公司的状况

。

公司将注重对信息披

露人员的专业培训

，

加强其规范意识和职业素养

，

通

过建设程序化的信息披露流程

，

对拟披露内容进行

复核

、

审批

，

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水平

。

日常工作中

逐步完善

。

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会秘

书

５

公司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

人员等相关人

员的法律

、

法

规

、

政策学习

有待进一步加

强

董事会秘书

、

证券部向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

相关人员推荐能够学习关于规范运作的法律法规

、

规则

、

指引的网站

，

印发公司制订的内控管理制度

，

加强自主学习

；

同时积极参与证监会

、

深交所等监管

部门组织的各项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

文件的培训

，

与上级监管部门保持联系

，

将外部培训

与自身提高相结合

。

日常工作中

逐步完善

。

董事会秘

书

五、有特色的公司治理做法

公司始终致力于构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坚持以规范管理为基础， 以团队协作为保

障，以文化建设为载体，通过员工共同努力，规范内部治理，促进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一）借力国内外轮胎行业顶级客户强化公司内部控制体系

公司每年都要接受轮胎行业顶级公司到公司现场进行质量体系审核，如固特异、马牌、

邓禄普、韩泰、佳通、双钱、中策、风神、华南等公司，通过二方审核，公司持续改进、不断优化

采购、生产、质量、安全、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的流程，实现与国际国内顶级客户携手同行。

（二） 推行卓越绩效管理模式

公司以战略目标为核心，以顾客满意忠诚为导向，建立年度目标分解、月度目标考核，定

期监控、评审、改进、提升的过程控制体系；实行覆盖高层领导、中层干部、普通员工的绩效考

核体系；通过标准化、信息化、精益生产，每半年对员工进行一次竞岗考核，使每一位员工的薪

酬、职务的升迁变动均建立在客观的量化指标上，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主人翁意识。

（三）在企业发展中践行企业文化

公司以“诚铸品牌、德报社会”为文化理念，以“做精、做专、做强、做大”为企业方针，以

“信誉至上 、管理为先、永不满足、卓越发展”为企业精神，秉承“博天下之众长，纳世间之人

才”的人才开发理念；坚持“品牌营销、绿色营销、创新营销、个性化营销”的营销理念，推行

“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全力将公司打造为国内外橡胶轮胎行业发展所需要的首选炭黑

供应商。

企业文化来自于实践，实践中丰富企业文化，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１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我公司把人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充分体现人的需要，切实促进人

的发展。 一是抓好精神层面的文化建设，强化“诚信经营、用户满意”的服务理念和“情系龙

星、报效国家”的责任意识。使其体现在企业宗旨、经营哲学和企业精神上，固化于企业章程、

发展战略和制度规范中。 二是抓好制度层面的文化建设，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建立健

全各种规章制度，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管理的理性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性化

管理发挥对科学化管理的指导作用，使科学化管理符合人性化管理的实际需要，营造出管理

民主、竞争公平和奖罚公正的内部环境。 三是抓好物质层面的文化建设，培育从我做起的自

觉性，把安全生产、诚信经营等作为企业文化的物质体现和外在表现，为企业塑造良好的社

会形象，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信誉度。

（

２

）强化责任意识，认真搞好思想道德建设

思想道德建设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成效。

因此公司的思想政治工作既面向全体员工，又突出重点。 公司各级领导干部既是企业文化

的倡导者，也是企业文化的实践者。 高级管理人员均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和良好的社会责

任感，强化企业的责任意识，塑造高水准的企业道德，为实现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良性互

动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层干部和一般员工是企业的骨干力量，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生力军。

公司突出抓好他们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他们把个人成长与企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牢固

树立教育引导是基础、制度建设是保障的理念，把教育融入管理之中，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

束与外在约束统一起来，做到刚柔相济、优势互补。

（

３

）注重利益和谐，努力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在和谐社会的理念中，人的和谐是第一位的，实现这种和谐的前提是公平、公正的利益

分配。 因而，公司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不仅注重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和谐，为企业发

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更注重企业内部的利益和谐，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切实夯实企

业文化的群众基础。 贯彻民主平等和员工参与的原则，使企业文化建设始终体现员工的利

益，符合企业发展的需要。 用民主讨论的方法、积极疏导的方法、员工参与的方法，变居高临

下的说教式教育为平等讨论的交流式教育，变“我讲你听”的单项灌输为积极互动的共同参

与，形成与员工互相教育、互相提高的生动局面，维护员工的正当权益，改善员工的生存和发

展环境，积极为员工的全面发展搭建平台，不断丰富员工的精神世界，增强员工的精神力量，

满足员工的精神需求。

（

４

）立足文化强企，切实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为顾客创造价值、为自身创

造效益的同时，实现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相一致的发展，公司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提升

员工的精神境界，激发员工的创造精神，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制度保障。 同

时，企业的持续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企业文化的健康发展。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非常重视公司治理工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治理结构，并制定

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且得到了较好执行，但作为新上市公司，很多方面还不成熟，需要进一步

的完善和加强。通过此次公司治理活动，公司将持续改进，不断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并广泛

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以建立更加完善和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根据自查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制定了以上整改计划， 欢迎监管部门和广大投资者对

公司治理情况进行评议并提出整改意见，促使公司不断完善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为切实做好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工作， 方便投资者对我公司的专项治理活动进行监督和

建议，现将公司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联系人：江浩 李淑敏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９－８８６９５３５

联系传真：

０３１９－８８６９２６０

电子邮箱：

ｌｘｊｉａｎｇｈａｏ＠１２６．ｃｏｍ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 6月22日

证券代码:000969�����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2011-024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满足。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核准登记

,

本次提出行权申请的

95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共

401.13

万份股票期

权予以行权

,

行权价格为

9.51

元。 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变动登记手续。本次行权股份上市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4

日

,

其中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行权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自

2011

年

6

月

24

日起锁定六个月。 现将本次行权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2008

年

2

月

28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2008

年

2

月

28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及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修订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2008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订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2009

年

1

月

21

日

,

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

境内

)

实施股权激励

试行办法》以及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批

准。

2009

年

1

月

22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为

2009

年

1

月

22

日。 首期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以此方式激励的其他人

员共计

106

人

,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为

756.49

万份。

2009

年

2

月

20

日

,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

公司完成股权

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登记工作

,

期权简称

:

安泰

JLC1,

期权代码

:037008

。

2011

年

5

月

19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

公司因实施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09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

票期权行权数量及价格

,

行权数量由

756.49

份调整为

1,361.682

万份

,

行权价格由

17.52

元调整为

9.51

元。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共

401.13

万份股票期权

,

行权价格为

9.51

元。

2011

年

5

月

19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

,

因死亡、工作调动、聘用合同到期等原因

,

取消

11

名激励对象的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资格并注销其合计获授的

144.882

万份股票期权。

2011

年

5

月

19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95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共

401.13

万份股票期权

,

行权价格为

9.51

元。

首期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

:

公司向

95

名激励对象定向增发本公司人民币

A

股普通股。

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历次变动情况

:

变动

日期

该次行

权数量

（

万份

）

该次取

消期权

数量

该次激励

对象减少

人数

该次变动

后期权数

量

（

万份

）

该次变

动后行

权价格

该次变

动后激

励对象

人数

变动原因简要说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０ ０ ０ ７５６．４９ １７．５２ １０６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授权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０ ０ ０ ７５６．４９ １７．４４ １０６

公司实施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８

元

（

含税

）

的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０ ０ ０ １

，

３６１．６８２ ９．６３ １０６

公司实施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

元

（

含税

），

送红股

１

股

，

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的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０ ０ ０ １

，

３６１．６８２ ９．５１ １０６

公司实施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２０

元

（

含税

）

的

２０１０

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４０１．１３ １４４．８８２ １１ １

，

２１６．８０ ９．５１ ９５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确定因死亡

、

工作调动

、

聘用合同到期等原因

，

取消

１１

名激励对象的

《

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

》

资格并注销其合计获授的

１４４．８８２

万份

股票期权

。

二、激励对象符合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序号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

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

（

２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

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符合行权条件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

布为不适当人员

；

（

２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

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符合行权条件

。

３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考核管理办法

，

激励对象年度

绩效考核合格

。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认

，

首期

股权激励计划

９５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分数达

到

８０

分以上

，

达到可行权

１００％

可行权额度条

件

。

４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７．２％

，

２００９

年净

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７．５％

。

且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公司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同行业样本平均值

，

同行业

样本公司按照申银万国的行业划分标准

，

选取与

安泰科技主营业务较为相似的上市公司

，

总共

１０

家

，

具体名单在向国资监管部门的相关申报材料

中列明

。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行业样本主营业务若

发生重大变化

，

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

除或更换样本

。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２００８

年为

７．７８％

、

２００９

年为

８．２７％

，

同

行业样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２５．６４％

，

２００９

年

为

－８．３７％

，

公司该指标皆高于设定情况

，

符

合行权条件

。

５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

即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０６

年

、

２００７

年三个年度

）

的同口径平

均水平

，

且不得为负

。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２００８

年

为

１４

，

８２６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为

１７

，

１１７

万元

；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

２００８

年为

１４

，

８６９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为

１７

，

１３５

万

元

；

皆高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同口

径平均水平

，

符合行权条件

。

６

相比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

不低于

１５％

、

３２％

；

且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公司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同行业样本平均值

，

同行业样本公

司的选取与更换方法同净资产收益率的确定方式

相同

。

相比

２００７

年

，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增 长 率

：

２００８

年 为

１５．９０％

、

２００９

年 为

３３．５７％

，

皆高于

２００８

年同行业样本公司平均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增 长 率

－

２６８．８０％

，

２００９

年

－３３．８５％

，

符合行权条件

。

７

激励对象在授权日之后的第

３

年可以开始行权

，

行

权有效期为

３

年

，

每年可行权额度为获授额度的

３３％

、

６６％

、

１００％

。

本次行权安排符合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安

排

。

８

若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低于

１０％

，

则计划有效期内

长期激励收益最高不超过股权授予时薪酬总水平

（

包括预期长期激励收益

）

的

３０％

；

若公司净资产

收益率大于等于

１０％

，

则计划有效期内长期激励

收益最高不超过股权授予时薪酬总水平

（

包括预

期长期激励收益

）

的

４０％

。

１

、

根据

《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

境内

）

实施

股权激励试行办法

》

的规定

，“

授予高级管理

人员的股票期权数量应参照国际通行的期权

定价模型或股票公平市场价

，

科学合理测算

股票期权的预期价值的预期收益

。

其个人股

权激励预期收益水平在其薪酬总水平

（

含预

期的期权或股权收益

）

的

３０％

以内

。 ”

公司在

上报国资委的申请文件及国资委批复的激励

对象的授予数量时已考虑激励对象的预期收

益水平

。

２

、

公司激励对象本次行权所获得股票取

得实际收益时间和金额不确定

，

并且高级管

理人员在本次行权后由于存在六个月的限售

期及只允许出售

２５％

行权股票的限制

，

因此

激励对象本次行权实际收益尚无法精确估

算

。

因此本次行权激励对象股权激励收益是

否超过授予时薪酬总水平

（

含股权激励收益

）

最高比重的规定目前难以计算

。

３

、

鉴于目前国资委对上述规定的具体操

作细则尚未出台

，

公司承诺待国资委实施细

则出台后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

激励对象股

权激励实际收益超出规定比重的部分将行权

收益上交公司

。

监事会对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

公司

95

位激励对象行权 资格合法有

效

,

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

同意激励对象按照《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有关安排行权。

三、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

、激励对象行权数量与前次在交易所网站公示情况一致

,

本次可行权的

95

名激励对象向

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行权申请。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本次行权数量等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持有的

股票期权数量

（

万

股

）

本次行权数量

（

万股

）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已授予权益总量

的百分比

一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１

才让 董事长

２５．０２ ８．２５ ０．６１％

２

王臣 董事

２０．０１６ ６．６０ ０．４８％

３

田志凌 董事

２０．０１６ ６．６０ ０．４８％

４

赵士谦 董事

、

总裁

２０．０１６ ６．６０ ０．４８％

５

周少雄

副总裁

、

总工程

师

２０．０１６ ６．６０ ０．４８％

６

李俊义 副总裁

２０．０１６ ６．６０ ０．４８％

７

唐学栋

副总裁

、

财务负

责人

２０．０１６ ６．６０ ０．４８％

８

周武平 副总裁

１７．５１４ ５．７７ ０．４２％

９

张晋华

副总裁

、

董事会

秘书

１７．５１４ ５．７７ ０．４２％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１８０．１４４ ５９．３９ ４．３６％

二

、

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骨干

１

，

０３６．６５６ ３４１．７４ ２５．１０％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１

，

０３６．６５６ ３４１．７４ ２５．１０％

合 计

１

，

２１６．８０ ４０１．１３ ２９．４６％

2

、行权资金缴纳及验资情况

: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京

QJ

【

2011

】

1719

号验资报告

,95

名激励

对象向公司足额缴纳了共计

3,814.7464

万元行权资金。 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5,487.3748

万元

,

实收股本人民币

85,487.3748

万元

,

变更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5,888.5048

万元

,

实收股本为

人民币

85,888.5048

万元。

3

、本次行权股份上市后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

根据公司

2010

年年度财务报告

,

按行权前股份数

85,487.3748

万股计算的每股收益为

0.2639

元

,

按行权后股份数

85,888.5048

万股计算的每股收益为

0.2627

元

;

根据公司

2011

年一季

度财务报告

,

按行权前股份数

85,487.3748

万股计算的每股收益为

0.0511

元

,

按按行权后股份数

85,888.5048

万股计算的每股收益为

0.0508

元。 行权新增股份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较小。

4

、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变动

登记手续。

5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共募集资金

3,814.7464

万元

,

已存储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四、本次行权股份性质、上市时间及禁售期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

401.13

万股

,

其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合计

75.89

万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需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6

个月。行权股份上市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4

日。 激励对象出售该部分股份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规定。

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 (

单位

:

股

)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加

额

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１６４

，

４１５ ０．１４％ ７５８

，

９００ １

，

９２３

，

３１５ ０．２２％

其中

：

高管股份

１

，

１６４

，

４１５ ０．１４％ ７５８

，

９００ １

，

９２３

，

３１５ ０．２２％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５３

，

７０９

，

３３３ ９９．８６％ ３

，

２５２

，

４００ ８５６

，

９６１

，

７３３ ９９．７８％

合计

８５４

，

８７３

，

７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４

，

０１１

，

３００ ８５８

，

８８５

，

０４８ １００．００％

四、律师事务所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行权符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条件。

五、备查文件

1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3

、监事会对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

4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有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

5

、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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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为

150,816,842

股

,

占总股本的

53.86%;

2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29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平江县国资局、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

以下简称“长城公司”

)

为使

其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而向本公司流通股股东送股作为对价

,

以方案实施股权

变更登记日的流通股股数为基数

,

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送

2.6

股。

平江县国资局拟将拥有的天一科技非流通的国家股

12,264

万股

(

占天一科技总股本的

43.80%)

出让给长城公司。股权转让过户手续完成后

,

天一科技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安排对

价时

,

平江国资局按股权转让后所持有的股份比例

(

即总股本的

5%)

安排对价

;

长城公司按受

让股份后所持有的股份比例

(

即总股本的

61.43%)

安排对价。

对价执行完成后

,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公司

2007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表决结

果公告刊登在

2007

年

9

月

4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为

2008

年

6

月

6

日。

3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自

2008

年

6

月

10

日起

,

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

,

转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长城公司所持全部股份

，

在

支付股改对价后

，

三年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

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29

日

;

2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150,816,842

股

,

占总股本的

53.86%;

3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１

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公司

１５０

，

８１６

，

８４２ １５０

，

８１６

，

８４２ １００％ １１６．７５ ５３．８６ ０

合 计

１５０

，

８１６

，

８４２ １５０

，

８１６

，

８４２ １００％ １１６．７５ ５３．８６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５０

，

８１６

，

８４２ ５３．８６３ １５０

，

８１６

，

８４２ ０ ０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５０

，

８１６

，

８４２ ５３．８６３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９

，

１８３

，

１５８ ４６．１３７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２９

，

１８３

，

１５８ ４６．１３７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

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数

量

占总

股本

比例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

公司

１５０

，

３６１

，

２９０ ５３．７０％ ０ ０ １５０

，

８１６

，

８４２ ５３．８６％

因公司股改存在代垫对价的情

况

，

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为长沙

致大实业有限 公司 先行 垫付

４５５

，

５５２

股

。

根据公司股改方

案

，

长沙致大实业有限公司已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完成了偿还

垫付对价股份

，

因此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所持 股份 由原 来的

１５０

，

３６１

，

２９０

股 变 更 为

１５０

，

８１６

，

８４２

股

。

2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

东名称

该次解 限 的 股 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平江县国有资产管

理局

１２

，

２７５

，

７９０ ４．３８

２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长沙致大实业有限

公司

３

，

５０７

，

３６８ １．２５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东方证券经审慎核查

,

就天一科技股东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结论性意

见

:

1

、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

天一科技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

2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规定。

3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4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相关股东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5

、天一科技本次限售流通股份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履行。

6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方案

,

此次限售股份解禁为天一科技最后一次法定安排的

限售股解禁。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

出售股份达到

5%

及以上。

□

是

■

否

;

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公司承诺

:

如果长城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

系统出售所持天一科技解除限售流通股

,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

及以

上的

,

长城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天一科技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1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

2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

3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

是

■

否

;

4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

九、备查文件

1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23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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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4����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1－031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代建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签署概况

根据公司积极推进代建业务的发展战略，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与绍兴稽山置业有限公

司、绍兴稽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委托方

"

）签订《房地产项目委托开发管理合同

书》（以下简称

"

合同

"

），公司接受委托方的委托负责项目的开发管理。

二、委托方介绍

1

、绍兴稽山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绍兴市越城区亭山立交桥南（临）

2

号办公楼，法定代表人：金水炎，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上述范围不含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2

、绍兴稽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绍兴县福全镇五洋桥，法定代表人：钱岳潮，注册资本：

6500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

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

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委托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180650.21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合计为

226580.35

平方米，以最终政

府规划部门批准建设的面积为准。

2

、公司负责项目的整体开发管理，包括项目整体定位、项目前期、规划设计、工程管理（包

括质量、安全管理）、成本管理、项目销售、竣工交付、前期物业咨询等全过程的项目开发管理。

3

、委托方作为项目的开发建设单位，负责筹措项目开发建设所需的全部资金，并按项目

进度支付。

4

、项目纳入公司项目运营管理体系、销售管理体系和审批管理流程，遵守公司风险控制

要求和管理制度。

5

、委托方向公司支付的管理费预计为

13800

万元。 委托方支付的管理费包含公司的品牌

使用费、公司对委托管理项目提供的设计、工程、采购、品质管理、销售及日常运营管理技术支

持服务费用和公司派驻项目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和社会保障等福利费用。 除上述列明由公

司承担的费用外，项目发生的其他费用均由委托方承担。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合同的签订是公司对品牌输出、管理输出的代建业务加大拓展力度的体现，符合公司积

极推进代建业务的发展战略。

五、风险提示

由于代建业务是公司新拓展的业务，存在一定的新业务风险。 公司将审慎选择委托方和

项目，并将项目纳入公司项目运营管理体系、销售管理体系和审批管理流程，使代建业务风险

可控。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614��900907�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B股 编号：临2011-011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6

月

23

日， 本公司接第一大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持有本公司股份

204,

638,010

股，占总股本

36.07%)

通知，其原持有的质押给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33,960,000

股公

司股份（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554,028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1,405,972

股），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解除质押后，又于当日将该笔股份

33,960,000

股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登记

日为

2011

年

6

月

22

日，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手续。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000993���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11董-08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董事参与表决的情况

公司董事

9

名，参与表决的董事

9

名，名单如下：

罗红专、郑其桂、何邦恒、张成文、张斌、林国勋、林永经、张学清、徐军。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和会议形成的决议，以及董事对每项议案审议情况和有关董事

反对或弃权的理由

1

、审议《关于向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1

亿元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独立董事徐军先生投弃权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2

、审议《关于向平安银行福州分行申请借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平安银行福州分行申请流动资金

借款授信额度人民币

8000

万元，授信期限一年，授信的担保方式采用信用担保，授信利率为银

行同期基准利率上浮

5%

。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993���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11临-14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交易内容：我公司拟以全资子公司福建穆阳溪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及分公司福建闽东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闽东水电站的发电设备以

"

售后租回

"

方式向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银租赁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总额为

1

亿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

4

年。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融资总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48%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59%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此次交易经双方签署协议后生效。

●

招银租赁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以全资子公司福建穆阳溪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及分公司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闽东水电站的发电设备以

"

售后租回

"

方式向招银租赁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总

额为

1

亿元人民币，融资期限为

4

年。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9

楼

法定代表人：王庆彬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亿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含融资租赁业务项下的一般进出口贸易）；接受承租人的租赁

保证金；向商业银行转让应收租赁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

外汇借款；租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

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物一：

1

、名称：福建穆阳溪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发电设备

2

、类别：固定资产

3

、权属：福建穆阳溪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4

、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

5

、资产价值：租赁物账面净值

137,794,572

元。

（二）、标的物二：

1

、名称：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闽东水电站的发电设备

2

、类别：固定资产

3

、权属：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

、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

5

、资产价值：租赁物账面净值

26,410,378

元。

标的物一是福建穆阳溪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无偿提供给我公司作为融资租赁的标的物，该

标的物份额项下的融资资金全部汇入我公司账户，资金归属我公司使用，由此生产的手续费、

租金等所有费用和保证金由我公司承担支付。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1

、租赁期限：

4

年共

16

期。

2

、租赁方式：采取售后回租的方式。

3

、租赁标的物：福建穆阳溪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发电设备账面净值

13779.46

万元及分公

司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闽东水电站的发电设备账面净值

2641.04

万元。

4

、租赁利率：同期银行借款基准利率下浮

6%

（浮动利率制）。

5

、租赁保证金： 保证金

600

万元（用于冲抵最后一期租金或几期租金的相应金额，起租日

前一次性收取）。

6

、租赁手续费

300

万元，起租日前一次性支付。

7

、租金及支付方式：第一期租金于起租日后次月对应日支付，以后租金每三个月支付一

次。 每期付租金

7112362.31

元。

8

、租赁设备所属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招银租赁公司；租赁期限届满，全部设备所

有权以名义价格

1

万元人民币转移回本公司。

五、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利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现有发电设备进行融资，有利于优化公司资

产负债结构，增加长期借款比例，盘活公司现有资产，缓解流动资金压力。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

、融资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独一味 证券代码：002219���公告编号：2011-020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唐灿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唐灿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称因个人

原因请求不再担任公司的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唐灿先生的

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唐灿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 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59�����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1-027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新生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公司部分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

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

"

上会公司专项治理活动

"

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

"

上会公司专项治理活动

"

的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6月23日


